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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介入案件

在平遥县东部一个偏远山村的村口，有一家已停产的

机械厂。2019年夏天，村民从该机械厂经过时，总会闻到

一股浓重的机油味道。夜幕降临时，白天寂静的厂区又总

会传出汽车马达声，还有机械切割发出的嘈杂声。

由于该机械厂的位置较为偏僻，影响不到日常生活，

大多数村民并未在意。2021年1月，平遥县公安局在例行

巡查时，发现该机械厂存在异常经营行为，在采取强制措

施进入厂区内发现，地面污水横流，尚未拆解的废机油桶

堆积如山，院内渗坑内的废机油和油渣散发出刺鼻味道，

原有地面已经变成黑褐色。

平遥县公安局立即上报晋中市公安局，同时，对现场

清点的废机油桶350个、废机油塑料桶60个、废机油铁桶

盖7吨、废机油铁桶桶体9吨采取了扣押查封措施。

平遥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也在闻讯后第一时间派检

察官到达现场，并于同年1月29日提前介入案件。

精准监督引导取证

经初步调查发现，2019年 7月 1日至

2021年1月27日，裴某与侯某等人在无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

的，合伙从闫某处收购废旧机油桶，并租

赁侯某文的公司场地，雇用任某等4人将

收购的废旧机油桶进行非法拆解、分割，

再由董某将拆解后的废旧机油桶出售，

总计收购、处置废旧机油桶50234只。

经司法鉴定所取样鉴定，院内废弃

油桶里的残留液、渗漏液、残渣等具有

毒性物质危险特性，属于危险废物，场

地内存放的废弃油桶、油桶皮为危险废

物。由于在非法拆解、处置废旧机油桶的

过程中，裴某等人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随意

抛散废旧机油，将油渣倾倒在渗坑中，不仅导致

机械厂厂区内土壤污染严重，而且如果不及时制

止将进一步污染与该机械厂毗邻的成片果园土壤，导

致更大损失。

2021年3月30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平遥县

检察院。4月 6日，检察机关对裴某作出批准逮捕决

定。随后，承办检察官一方面向侦查机关提出继续侦

查取证意见，对需要继续侦查事项列明详细提纲，督促

追捕上游犯罪嫌疑人，查明犯罪全链条；另一方面把案

件审查重点转移到如何确定危险废物数量上，因为污

染环境罪是以犯罪嫌疑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吨数来

定罪量刑的。

侦查机关仅调取了各个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微信、支付

宝转账记录，无法准确计算出各犯罪嫌疑人的处置吨数。

为准确定罪量刑，承办检察官在多次咨询专家鉴定意见并

查阅类似污染环境典型案例后，结合参与时间、分工方式

等多种因素，运用客观认定与主观推定方法，最终认定裴

某等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753.51吨，董某非法处置危险废

物668.82吨。经进一步释法说理，各犯罪嫌疑人对数量的

认定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

力求“三个效果”相统一

该案涉及人数多，涉案人员不仅涉及某企业技术骨

干，还涉及靠打工维持生活的数个家庭，如何实现案件办

理“三个效果”相统一成为检察官关注的焦点。

为有效减少不必要羁押，降低审前羁押率，承办检察

官在辩护人及家属递交申请后，对犯罪嫌疑人有无羁押必

要逐一开展审查。为扎实做好该项工作，承办检察官向闫某

所在企业的负责人了解闫某的情况，并在6月初多次前往案

发地点，实地查看对危险废物的处置情况及环境整治情况，

向乡政府了解案发后环境整治的出资费用等相关情况。

经查，闫某系民营企业技术骨干，在案发后主动投案、

认罪认罚，且自费出资33万余元及时采取修复措施防止损

害扩大，符合变更强制措施条件。董某、任某等6人案发后

均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均系从犯、初犯，在审查起诉阶

段犯罪嫌疑人家属积极筹款退缴违法所得。综合所有情

况，承办检察官对上述7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案件中发现，正是由于闫某所在公

司疏于管理，导致危险废物流出，继而产生了随后的一系

列犯罪行为。裴某处置废旧机油桶的场地系平遥境内某

乡政府管辖地，在犯罪嫌疑人持续作案长达两年的时间

内，该乡政府未严格落实好监管责任。

2021年8月5日，针对闫某所在公司及乡政府在监管

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承办检察官从加强管理、完善机制、

落实责任、跟踪监督等方面发出检察建议，被建议单位均

已开展整治活动并给予回复。

同年8月24日，平遥县检察院以裴某等9人涉嫌污染

环境罪起诉至平遥县法院。

案件虽然已经起诉，但是土壤是否有效修复仍然是承办

检察官心头的牵挂。9月27日，承办检察官再次走访机械厂，

发现被污染土壤已经被全面清理，原来的刺鼻气味了无踪迹。

“感谢这起案件的办理，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果园的

周围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隐患。现在我们放心了！”看见承

办检察官在回访，路过的村民交口称赞。

日前，平遥县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

罪判处裴某等9人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到一年六个月不

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破坏生态环境案件的办理力

度，以切实行动保护古城的青山绿水。”平遥县检察院检察

长郝慧琴表示。

《工人日报》卢越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

一起因比特币“挖矿”迟迟未见收益而引发的服务合同纠

纷，法院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支付巨额

比特币收益的诉讼请求。据悉，该案系北京法院首例认定

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案。

2019年5月，丰复久信公司与中研智创公司签订协

议，约定丰复久信公司委托中研智创公司采购、管理微型

存储空间服务器（即“矿机”）、提供比特币“挖矿”的数据

增值服务并支付增值服务收益，丰复久信公司向中研智

创公司支付管理费用。“矿机”在四川省凉山州的“矿场”

运行。

合同履行期间，中研智创公司向丰复久信公司支

付 18.3463 个比特币作为数据增值收益，此后未再支

付任何收益。丰复久信公司多次催要无果，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中研智创公司交付 278.1654976 个

比特币，同时赔偿服务到期后占用微型存储空间服务

器的损失。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所涉交易实为通过专用

“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挖矿”活动。此类“挖矿”活

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节

能减排，不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且虚拟货

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

资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突出，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丰复久

信公司和中研智创公司在明知“挖矿”及比特币交易存在

风险，且相关部门明确禁止比特币相关交易的情况下，仍

签订代为“挖矿”协议，此协议应属无效，因此产生的相关

财产权益亦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应由

当事人自行承担。

最终，法院认定双方合同无效，判决驳回丰复久信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后，朝阳法院向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排查本案所涉比特币

“挖矿”项目，禁止涉案公司继续从事“挖矿”活动，同时排

查涉案“矿场”及当地其他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并进行清

理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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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山村惊现5万多只废机油桶
《检察日报》王晓平 庞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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